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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马舞新春——丙午马年全球生
肖文化大联展”（下称“大联展”）启动仪式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作为大联展
的联动项目，由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内蒙古
自治区多家文博单位共同策划举办的“春风
得意马蹄疾——马文化特展”于同期开幕。

大联展由中国文物报社携手国内50余家
文博机构共同策划，围绕“人马相伴”主线，设
立“鸿蒙生灵骏”“骁骑贯山河”“百艺载神驹”三
大篇章，集中呈现从史前岩画、商周玉马、汉代
铜奔马、唐代鎏金舞马，到宋元鞍马绘画、明清
瓷器雕塑，乃至近现代徐悲鸿画马等跨越四千
年的文物与艺术图像400余件（套），系统勾勒
出一幅奔腾不息的中华马文化长卷。预计自
2026年1月中下旬起，该展览将在全国众多城
市博物馆、公共文化空间及海外相关机构陆续
亮相，与广大观众共迎农历马年。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文化特展”则
从自然生态、历史演进、民俗艺术三个维度，
系统阐释马在中华文明尤其是北方草原文
化中的独特地位与精神象征。展览既追溯
了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深远影响，也展
现了马文化在推动民族交流融合、凝聚民族
情感方面的当代价值，为全球生肖文化大联
展注入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与学术深度。

（据国家文物局官网）

丙午马年全球生肖文化大联展正式启动

日前，纪录片《长江口二号：打开海底时
光机》中文版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
出。该纪录片全景式记录了长江口二号古船
的整体打捞、迁移运输与考古发掘全过程，
生动呈现中国水下考古的重大成就与科技
智慧。影片以古船发掘为线索，串联起上海
从近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变迁，揭示
了上海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的深厚历史根基。

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于2015年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在上海市崇明横沙水域
被发现。船体长约38米，是目前中国水下考古
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质帆船
之一。船内出水的清代同治年款瓷器表明，其
距今可能已有150余年。这艘沉没于航运要道
的古船，犹如一枚封存完好的“时光胶囊”，其
船型结构、货物来源与去向、货主身份等重重
谜团，对研究晚清时期上海作为贸易枢纽的航
运史、经济史及社会生活史具有重要价值。

为完整打捞这艘珍贵古沉船，我国专门
设计建造了工程船“奋力”轮，并与主作业船

“大力号”协同作业，于 2022年 11月 25日成
功将古沉船整体打捞出水，并最终迁移至杨
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内的考古工作
站，开展室内考古与保护研究工作。纪录片
摄制组历时80余天，跟踪拍摄了从海上打捞
到室内考古的重要过程。

（据《中国文物报》）

纪录片《长江口二号：打开
海底时光机》中文版开播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
间，合乎人心而已。”出自《慎子·逸
文》，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
所言。其核心意涵在于：法律并非源
自超自然的神意昭示，亦非根植于大
地的固有法则，而是生成于人类社会
存续发展的实践进程之中，其正当性
基础在于契合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
价值准则与利益诉求。该论断深刻
揭示了法律的世俗性与社会性本质，
摒弃了将法律归诸超自然力量或僵
化传统的认知，主张法律应植根于现
实社会的人情事理与公共理性之中。

“法”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
的核心范畴，其内涵从最初侧重刑罚
惩戒、行为规范的本义，逐步发展为
维系社会秩序、提升治理效能的制度
性工具。慎到所言“人间”与“人心”，
集中彰显了法律起源的客观性与理
性精神；“人间”指向具体的社会现实
场景与人类实践活动领域，要求立法
工作必须以客观世情为根基；“人心”
则表征社会伦理共识与公众价值认
同，要求法律规范必须契合民众的合
理诉求与道德直觉。这一思想标志
着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从神秘主义向
理性主义的转型，将法律从“天命神
授”“神判司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转而聚焦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律。其
既蕴含法家“观俗立法”的实用理性
特质，又与儒家“民惟邦本”的民本思
想形成内在呼应，共同塑造了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中重视法律社会基础的
核心特质。

“法源”问题是法家思想体系中关
于法律正当性基础的核心理论命题。
慎到所倡导的“法源于世、本乎人心”
理念，为法家“以法治国”的治理方略
提供了正统性依据：法律之所以能够
成为衡量社会治理公正与否的根本标
准，关键在于其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
恣意表达或外在权威的强制施加，而
是源于社会共同生活实践并契合普遍
人情事理。这一理论不仅批判了依托
天命神权或复古教条的法律观，更为
后世“法不阿贵”等法治原则的形成奠
定了思想基础，成为制约权力专断的
重要思想资源。在历史演进中，“法合
乎人心”理念并未局限于法家学说范
畴，而是逐渐融入儒家德治思想框架，
共同塑造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
政教之用”的传统治理模式，为中华法
系注入立足社会现实、回应民众诉求
的深层文化基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作为上层
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与形态
归根结底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
集中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但立法者若要准确揭示事物本质、制
定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就必须遵从
民众的意志。正如马克思在《论离婚

法草案》中所指出的，“只有当法律是
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
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
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
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华传统“法源于
世、本乎人心”的治理智慧在精神内
核上高度契合，共同指向一个根本命
题，即法律必须立足社会实际、回应
人民需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法治
建设进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继承和发扬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以人民为中
心的法治观，使法治建设既遵循历史
发展规律，又彰显鲜明的时代精神。

这一深厚的文化基因与科学的理
论指导，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与思想滋
养。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立法工作时
引述“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
间，合乎人心而已”，深刻阐明法律的根
本源头在于社会现实与民众意愿，立法
的生命力在于准确反映人民意志、契
合客观实际。法治的核心要义在于良
法之治，而衡量良法的关键标准，在于
其是否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
利益、回应人民关切。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
基础是人民”。制定人民需要的法律、
颁布人民拥护的法律，始终是立法工作
的根本宗旨。良法之治的首要前提是
科学立法。当前，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
的期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更
加关注法律规范的实用性与问题解决

能力。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不是什么
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
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
必须将“人民”二字深植于心、融入实
践，把“一切为了人民”贯穿立法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全方位保障人民权益的
实现与拓展。为此，必须明确提高立法
质量的实践路径：

第一，立法必须“发于人间”，坚
守立足实际之准则。立法活动应尊
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
域的客观规律，使法律规范精准适应
改革发展稳定需要与人民群众期待，
有效协调各类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人
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
作用，坚持科学立法理念，准确把握
并自觉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确保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的内在要
求相适应；不断丰富立法形式，增强
法律规范的针对性、适用性与可操作
性；提升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
性与协调性，充分发挥立法凝聚社会
共识、统一公众意志、引领社会风尚、
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

第二，立法必须“合乎人心”，恪
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之根本立
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相结合，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与程
序规范，确保立法质量与立法效率相
统一；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与可
操作性，确保立法活动符合宪法精
神、反映人民意愿，法律规范立得住、
行得通、切实管用；全方位推进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制度体系，及时将
成熟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

第三，立法必须“于法有据”，严守
权限法定与程序正当之原则。立法活
动应始终坚持依法立法，严格依照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与程序开展。无
论是制定行政法规、监察法规、部门规
章，还是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进行地
方立法，都必须严守权限边界，遵循法
定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
一性与权威性。地方立法尤其要紧密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聚焦本行政区域内实际问题，提
升地方治理效能。

从“法源于世、本乎人心”的古老
智慧，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律与
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述，再到“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现代法治
准则，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与马克思
主义法治理论在治理逻辑上的辩证
统一与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的立法
实践，正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中注重适应性与人民性的精髓，与马
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及当代中国具体
实际紧密结合，通过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体
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不断开拓良法
善治新境界。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法源于世 合乎人心
易继苍 王佳琪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
这个关键，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坚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 10月 13日）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之一。在数千年文明演进历程中，对

外贸易不仅推动物资交流与文明互鉴，更折射出国家制度、经济体制与对外态度的变迁。

循着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尤其是法制的发展完善，可读懂中华文明的开放底色。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开展交通贸易、进行文化交

往的海上通道。它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
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世界上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之
一。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
和南海起航线，堪称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始，中国与马来
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
最方便的便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通道。隋唐时
期，经由这条海路运送的主要货物是丝绸，所以把这条连接东西方
的海道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
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由于输
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人们也将其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据中国航海学会官网）

中国古代海上对外贸易，又称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早在汉朝就
已出现，而专门规范海上对外贸易
的 法 律 制 度 直 到 唐 朝 才 真 正 形
成。唐初，对外贸易以陆地边境交
易为主，朝廷通过西北陆路与中西
亚各国有着密切往来。但天宝十
年（公元 751 年），唐朝军队在怛罗
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当时是西
域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枢 纽）与 大 食

（阿拉伯帝国）交战失利后，西北陆
路贸易通道逐渐阻塞。自此，东南
沿海的海路对外贸易地位愈显重
要，并逐步取代陆路的主导地位。

唐朝国力昌盛、声威远播，吸
引着各国商人纷纷前来经商和居
住。随着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
展，唐朝政府逐步建立相对完善的
海上对外贸易管理体系，制定了一
系列法律规范，比如设立专门的管
理官职、明确货物征税标准、规范
外商居留与贸易秩序等。这些开
放且务实的法律制度，不仅促进了
海上对外贸易繁荣发展，更推动了
唐朝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

南北航线上的贸易盛景

唐 贞 元 年 间（公 元 785—805
年），宰相贾耽梳理当时的中外交往
情况，整理绘著成《海内华夷图》和

《皇华四达记》，记录了唐朝七条主要
对外交通路线，其中海路有两条：北
方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出海，通往朝
鲜半岛、日本；南方从广州出海，通往
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其中，北
方航线主要涉及新罗（朝鲜半岛上
的古国之一）和日本。新罗商船经
渤海口到达山东半岛，有的还会航
行至长江口，不少新罗商人长期聚
居中国沿海城市，形成历史上著名
的“新罗坊”。南方航线则主要涉及
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今伊
朗）、大食等国，所来商船多停靠广
州，使其逐步成为当时中国南海贸
易的重要港口。唐人李肇在《唐国
史补》中生动描绘了南海贸易的盛
景：“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
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
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
邑为之喧阗。”彼时，大食、波斯商人
还在广州、扬州、泉州、明州（今宁
波）、温州、松江、海州（今连云港）等
地定居，推动这些城市成为重要的
贸易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海上对外
贸易的商品与前朝相比，除了传统
的丝织品和奢侈品外，日常生活用
品和生产用品的比重大幅提升，交
易量也远超前朝，呈现大宗贩卖的

特点。例如，在与日本、新罗的贸
易中，进口商品包括玳瑁、象牙、药
材、朝霞布（由木棉或棉花织成的
布）等，出口则以丝织品、瓷器、茶
叶、铜镜、文具、书籍等商品为主。
由此可见，唐朝的海上对外贸易已
由之前的小宗奢侈品贩卖转向大
宗生活用品贸易，对当时社会整体
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愈发深远。

海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促使
唐朝政府在隋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
起系统的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尤
其是相关法律制度日趋成熟。这些
制度设计不仅满足了朝廷对海外珍
异物品的采购需求，更通过有效管理
日渐频繁的普通商品贸易，抓住了海
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

民间贸易要持证

盛 唐 时 期 ，朝 贡 制 度 日 趋 成
熟，针对官方海上对外贸易的法律
规范也日趋完善。当时，不少商人
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沿途“贡物”
的转运和大批贡使的供应给唐朝
政府带来沉重负担，馆驿常不堪重
负。为此，唐朝政府明确限制进京
贡使人数，规定“海外诸蕃朝贺进

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繇海路
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
入朝”。据《钦定全唐文》记载，德
宗贞元十八年（公元 802 年），海外
诸国前来互市时，唐朝政府对朝贡
的贡品数量、品种等都作出明确规
定 ，要 求 他 国“ 常 贡 是 供 ，不 敢 有
加”。同时，唐朝政府会根据贡物
价 值 给 予 相 应 回 赠 与 报 酬 ，形 成

“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惯例。
民间海上对外贸易则实行严

格的许可证管理制度。唐朝政府
在海陆边境皆设关津，私人出入边
境开展贸易活动必须获得政府准
许，持有统一颁发的“过所”（通行
凭证）方能出入。唐朝法律将百姓
未经许可擅自出入边境的行为称
为“私度”或“越度”，予以严惩。唐
律不仅规定了过所的发放与领用，
还考虑到具体适用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例如，私自跨越国境（缘边
关塞）的，比跨越一般关卡所受刑
罚要重；私度后进行对外贸易的，
将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罚。根据

《唐六典》《唐律疏议》《新唐书》《旧
唐书》等文献记载，唐朝关于过所
的法律规定已趋于完善。这一制
度既维护了国家经济秩序，也在一
定程度上保障了外商的人身与财
产安全。

纳“舶脚”，禁珍异

税收是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
度的核心内容。唐德宗建中元年

（公元 780 年），宰相杨炎奏行“两税
法”，将商税正式纳入国家财政体
系。之后，唐德宗派遣王虔休出任
广州市舶使，着手改革市舶制度，
明确将“纳舶脚（关税）”纳入市舶
管理内容，这与李肇《唐国史补》中

“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的记
载相吻合。由此，唐朝后期的海外
商人在商船入境时，需要缴纳“舶
脚”，在中国境内进行民间交易时
还需缴纳“两税”。

但是，唐朝政府并未过度强调
市舶制度的税收功能，而是更重视
维护蕃舶贸易秩序，避免过重的税
赋影响商人贸易的积极性。因而，
唐朝皇帝时常下诏申谕地方官，对
外商不得任意加税。如唐文宗太
和八年（公元 834 年）就曾颁诏：“南
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
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
多 务 征 求 ，嗟 怨 之 声 ，达 于 殊 俗 。
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
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
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
宜 委 节 度 观 察 使 常 加 存 问 ，除 舶

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
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可见，唐
朝 关 税 在 开 征 之 后 ，税 率 基 本 稳
定，没有额外课征，为海上对外贸
易的繁荣提供了政策保障。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唐朝政府
明确规定了海上对外贸易中的禁
运物品种类、数量。其中，铁和甲、
弩等兵器作为当时的战略物资，以
及部分珍珠、丝织品、金银等物品，
都属于禁止贸易的商品。如将禁
物私自携带出境，无论是否贸易，
各计赃数，计赃科罪；走私兵器等
战争物资的，处罚更重。唐朝政府
还专门针对海上对外贸易，赋予市
舶使“禁珍异”的职责，负责检查外
船有无携带违禁之珍奇异物入境，
一旦发现蕃商有欺诈行为，即可将
其投入监牢。

海上外贸井然有序

唐朝之前，中央政府对海上外
贸的管理较为薄弱，多由地方政府
主 导 ，中 央 主 要 通 过 朝 贡 获 取 收
益。唐朝则突破这一模式，设立专
司海上对外贸易管理的中央派出
官职——市舶使，加强中央对海上
对外贸易的直接管理。

市舶使，作为专司海上对外贸
易管理的中央官职，其制度体系在
唐朝尚处于初创阶段。早期的市舶
使，更多是作为对鸿胪寺与少府监
为宫廷获取海外奇珍异宝职能的延
伸。随着海上对外贸易的不断发
展，市舶使的权力不断扩张，延及海
上对外贸易的综合管理。发展到穆
宗时期，市舶使职责已明确为“籍其
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
诈入牢狱者”（《唐国史补》），涵盖了
船舶查验、关税征收、违禁查处、纠
纷裁决等全流程管理。

正是因为中央政府的重

视，唐朝中后期的市舶制度日益完
善。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史
料记载，开元二年（公元 714 年），中
央政府直接派遣市舶使前往广州、
安南等地，作为专司海上对外贸易
管理的中央官员，打破了海上对外
贸易管理松散的局面，相关管理因
此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唐
朝市舶使官职与配套规制，到了市
舶贸易繁盛的宋朝，发展成为真正
的市舶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
标志着唐朝之后我国古代海上对
外贸易管理日趋成熟。

唐朝前期，海上对外贸易尚未
得到中央充分重视。随着海上对
外贸易量的逐渐增加、开元年后政
治制度的变革和国家财政需求的
变化，建立系统的海上对外贸易管
理制度成为必然。唐朝政府设立
相关制度的目的，已从早期的政治
怀柔转向兼顾经济利益，商品经济
的发展推动“开放”成为唐朝海上
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内在基因，这
一特质也深刻影响了日后中国海
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变迁。

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
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古代海上
对外贸易制度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精
神，正是中华文明开放基因的生动
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
代背景下，中华文化自古以来秉持
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精神，不仅推
动着中国对外贸易领域国家治理水
平的完善与提升，更与世界各国对
外贸易法治文明成果相融相通，为人
类法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
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计量大学现
代科技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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